
2005年度高级会计实务上国院第二章收入四 PDF转换可能丢

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2/2021_2022_2005_E5_B9_B

4_E5_BA_A6_c48_82078.htm 第四节 建造合同收入的确认与计

量一、 建造合同的概念建造合同。建造合同是指为建造一项

资产或者在设计、技术、功能、最终用途等方面密切相关的

数项资产而订立的合同。这里所讲的资产，是指房屋、道路

、桥梁、水坝等建筑物以及船舶、飞机、大型机械设备等。

建造合同属于经济合同范畴，但它不同于一般的材料采购合

同和劳务合同，而有其自身的特征，主要表现在：(1)先有买

主(即客户)，后有标底(即资产)。建造资产的造价在签订合同

时已经确定；(2)资产的建设期长，一般都要跨越一个会计年

度，有的长达数年；(3)所建造的资产体积大，造价高；(4)建

造合同一般为不可取消的合同。 二、建造合同的类型1、固

定造价合同。固定造价合同是指按照固定的合同价或固定单

价确定工程价款的建造合同。例如，某建造承包商与一客户

签订一项建造合同，为客户建造一座办公大楼，合同规定建

造办公大楼的总造价为1 000万元。该项合同即是固定造价合

同。再例如，某建造承包商与一客户签订一项建造合同，为

客户建造一条80公里的高速公路，合同规定每公里单价为500

万元。该项合同也是固定造价合同。 2、成本加成合同。成

本加成合同是指以合同允许或其他方式议定的成本为基础，

加上该成本的一定比例或定额费用确定工程价款的建造合同

。例如，某建造承包商与一客户签订一项建造合同，为客户

建造一艘船舶，双方商定以建造该艘船舶的实际成本为基础

，合同总价款以实际成本加上实际成本的1%计取。该项合同



即是成本加成合同。再例如，某建造承包商与一客户签订一

项建造合同，为客户建造一段地铁，合同规定以建造该段地

铁的实际成本为基础，另加800万元计取工程价款。该项合同

也为成本加成合同。 三、 合同收入和合同费用的确认和计

量1.合同收入的内容合同收入包括两部分内容：(1)合同中规

定的初始收入。即建造承包商与客户在双方签订的合同中最

初商定的合同总金额，它构成了合同收入的基本内容：(2)因

合同变更、索赔、奖励等形成的收入。这部分收入并不构成

合同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已在合同中商定的合同总金额，而是

在执行合同过程中由于合同变更、索赔奖励等原因而形成的

追加收入。建造承包不能随意确认这都分收入，只有在符合

规定条件时才能构成合同收入。合同收入应以收到或应收的

工程价款计量。合同变更指客户为改变合同规定的作业内容

而提出的调整。因合同变更而增加的收入，应在同时具备下

列条件时予以确认：(1)客户能够认可变更而增加的收入；(2)

收入能够可靠的计量。 例如，某建造承包商与一客户签订了

一份金额为8000万元的建造合同，建造一座水电站。合同规

定的建设期是2004年3月至2006年3月，同时规定，发电机由客

户采购，于2004年8月交付建造承包商进行安装。该项合同在

执行过程中，客户于2005年1月才交付发电机。因客户交货延

期建筑承包商要求客户支付延误工期款100万元，客户没有异

议。在此例中，索赔款符合上述两个条件，建造承包商便可

于2005年将因索赔而增加的收入100万元确认为合同收入的组

成部分。2005年该项建造合同的总收入应为8100万元（8000

＋100）。假如客户不同意支付延误工期款，则不能将100万

元计入合同总收入，合同总收入仍为8000万元。假如客户同



意这项索赔，但只同意支付延误工期款50万元，建造承包商

只能将50万元确认为合同收入的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

，2005年该项建造合同的总收入应为8050万元（8000＋50）。

索赔款指因客户或第三方的原因造成的、由建筑承包商向客

户或第三方收取的、用以补偿不包括在合同造价中的成本的

款项。因索赔款而形成的收入，应在同时具备下列条件时予

以确认：(1)根据谈判情况，预计对方能够同意这项索赔；(2)

对方同意接受的金额能够可靠计量。奖励款指工程达到或超

过规定的标准时，客户同意支付给建造承包商的额外款项。

因奖励而形成的收入，应在同时具备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

：(1)根据目前合同完成情况，足以判断工程质量能够达到或

超过既定的标准；(2)奖励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2.合同费用

的内容合同费用应包括从合同签订开始至合同完成止所发生

的、与执行合同有关的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直接费用在发

生时应直接计入合同成本；间接费用应在期末按照系统、合

理的方法分摊计入合同成本，间接费用的分摊方法主要有人

工费用比例法、直接费用比例法等。与合同有关的零星收益

，即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取得的、不计入合同收入的零星收益

，这部分收益应冲减合同费用。例如，完成合同后处置残余

物资取得的收益性属于与合同有关的零星收益。直接费用包

括：(1)耗用的人工费用；(2)耗用的材料费用；(3)耗用的机构

使用费；(4)其他直接费用，包括有关的设计和技术援助和、

施工现场材料的二次搬运费、生产工具和用具使用费、检验

试验费、工程定位复测费、工程点交费用、场地清理费用等

。间接费用是企业下属的施工单位或生产单位为组织和管理

施工生产活动所发生的费用，包括临时设施摊销费用和施工



、生产单位管理人员工资、资金、职工福利费、劳动保护费

、固定资产折旧费及修理费、物料消费、低值易耗品摊销、

取暖费、水电费、办公费、差旅费、财产保险费、工程保修

费、排污费等。合同费用不包括下列费用：(1)企业行政管理

部门为组织和管理生产经营活动所发生的管理费用；(3)企业

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而发生的财务费用。企业因订立合同

而发生的差旅费、投票费等有关费用，应直接确认为当期管

理费用。3.合同收入和合同费用的确认对于已在以前年度开

工本年度完工的建造合同以及本年度开工本年度完工的建造

合同，应在合同完工时确认当期的合同收入和合同费用；对

于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完工的建造合同，在资产负债表日确认

合同收入和合同费用。具体进行会计处理时，首先应判别资

产负债表日建造合同的结果能否可靠估计，进而采用不同的

会计处理方法。所谓“建造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应

区分固定造价合同和成本加成合同分别进行判断：同时具备

以下四项条件时，才能判定固定造价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估

计：①合同总收入能够可靠地计量；②与合同相关的经济利

益能够流入企业；③在资产负债表日合同完工进度和为完成

合同尚需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确定；④为完成合同已经发

生的合同成本能够清楚地区分和可靠地计量，以便实际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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